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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地下车库 (位 )产权的思考3

常建新
(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,山东 青岛　266002)

　　近年来 ,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,私家车

的拥有量在急速增加 ,同时 ,现代化生活和集约有效

利用土地的要求使地下车库 (位 ) (以下统称“地下

车位”)的建设越来越多。根据国家统计局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 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公

布的统计数字 , 2005年全国商品房竣工建筑面积

48 793万m2 ,按照每套房子 100 m2测算 ,共计 488

万套 ,假设房屋与车位配备比为 5∶1,则车位数量

将为 97. 6万个。地下车位的产权不清 ,不仅国有土

地资产流失严重 ,而且购买者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

保护 ,全国各地因此引起的纠纷甚至诉讼频发。

1　地下车位产权不清

车位的产权到底归谁 ? 众说不一 ,主要有 3种

观点 :①开发商有车库的规划建设手续 ,对车库投入

了建设成本 ,同时 ,车位使用面积也并未参加开发商

销售商品房建筑面积的分摊计算 ,所以产权应当归

开发商 ,其有权自行对外销售 ; ②车位为居住小区建

筑物的辅助设施 ,产权应当归属小区全体业主共同

所有 ,开发商无权销售 ; ③从实际情况看 ,地下车位

未参加小区容积率的计算 ,不在地上土地出让范围

内 ,实际是没有用地手续。认为应当给开发商办理

用地手续 ,明确产权 ,并办理产权登记。

从调查结果看 ,开发商普遍以 5～20万 /个的价

格出售或者以 200～500元 /月的价格出租了地下车

位。根据我国地下车位设计规范要求 ,小型车位的

用地标准为长 ×宽 = 2. 4 m ×5. 3 m,计 12. 72 m
2

,每

个车位用地面积由独自使用面积和共用车道等公共

设施共用土地分摊面积 2部分构成。假设共用分摊

面积与车位设计用地面积相同 (亦为 12. 72 m2 ) ,则

1个车位土地面积共计 25. 44 m2 ,假设 1个车位按

10万元计算 ,单价则为 3 931元 /m
2。根据目前的平

均建筑造价 ,每个车位的建筑成本不会超过

1 000元 /m
2。可见 ,开发商利用政府管理的空白 ,

获取了巨大利润 ,也造成了国有土地资产的大量流

失。

购买人花费大额资金换取的财产 ,却没有政府

确认的产权 ,必然会导致诸多潜在问题 ,比如使用、

管理、转让等一系列问题。存在用户与用户间、用户

与开发商间、用户与物业公司间等的纠纷隐患。

2　地下车位应办理供地手续

地下车位虽属于小区的配套设施 ,但却有独立

的使用功能 ,具有独立性。它的建设是对地下空间

资源的有效利用 ,就如同地上建筑物对地上空间资

源的有效利用一样。根据我国现行工程建设审批管

理的有关规定 ,一个合法的建设工程 ,必须具有土地

和规划建设 2个批准手续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 》规定 ,建设项目必须办理用地批准手续。

规划建设批准手续 ,不能取代土地批准手续。只有

规划批准手续 ,没有用地批准手续的建设项目 ,只能

说明建筑合法 ,但因其建设手续尚不完备 ,还不能视

为完全合法的建设项目。只有同时具有土地和规划

建设批准手续的 ,方为合法建设。假设开发商建设

的地下车位 ,仅有规划批准手续 ,无土地批准手续 ,

则该建设为非完全合法建设 ,开发商不应该拥有产

权 ,购买人虽然向开发商支付了数目不菲的车位购

买价款 ,但因车位并非完全合法建设 ,所以购买人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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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不具有产权。假设开发商办理的仅是划拨用地手

续 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》第 39条

的规定 ,开发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上的房地产权 ,

必须办理报批手续。没有办理报批手续的划拨建设

项目 ,开发商无权对外销售或出租 ,开发商与购房人

签订的车位销售 (租赁 )合同 ,当属无效合同 ,销售

行为亦属无效。

明确的房地产权 ,应该体现在产权登记上 ,这是

房地产权管理的基本要求。只有进行了房地产权登

记 ,并核发了产权证书 ,才能明确房地产权利。政府

核发的房地产权证书是权利人对房地产行使占有、

使用、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凭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城市房

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,当前 ,

我国的房地产权应该包括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

权。对于地下车位 ,若其无房屋的特征 ,即不是由四

周墙壁或围护结构及顶部围合起来的建筑物或构筑

物 ,则就不能视其为房屋 ,在此种情况下 ,不具备房

屋登记的条件 ,不能进行房屋权属登记。但因其属

纯土地 ,具备土地登记的条件 ,可以进行土地使用权

登记 ,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。对于持有合法用地和

规划建设批准文件的地下车位建设项目的产权问

题 ,可考虑先给开发商进行房地产权属总登记 ,之后

允许其对外销售或出租 ,再对经开发商销售后的每

一个车位 ,给购买者办理转、受让车位后的变更登

记。明晰地下车位的产权 ,让车位与商品房一样 ,允

许开发商依法对外销售 ,是健康的房地产市场的要

求 ,更是政府不可推卸的管理职责。

3　地下车库供地手续的办理

3. 1　地下车位的类型

从调查结果看 ,地下车位的情况多种多样 ,但从

性质上看 ,大致可分为 3种类型。①独立地下车场。

它属经营性设施 ,与地上建筑物无任何关系 ,仅为集

约利用土地而建。比如 ,位于某公园或某建筑物下

的地下停车场 ,这在香港特区较为普遍 ,在我国一些

发达城市 ,如上海等大城市也已经出现并逐年增加。

②由国家财政投资的非经营性建设项目所配套的地

下停车场。它属非赢利经营性设施 ,只作为公共产

品服务于大众。③住宅小区配套的地下停车场。对

于此类地下停车场 ,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是由开发商

对外公开销售或出租。

3. 2　不同情况下供地手续的办理

对于第一种类型 ,其因属经营性用地 ,又与地上

建筑物无任何关系 ,按照国土资源部第 11号令的规

定 ,应该采取“招、拍、挂”的出让方式供地 ,实行公

开出让的办法 ,从市场中寻找买家 ,明确权利人 ,并

使国家获得最大的土地收益。

对于第二种类型 ,因其属非经营性的公益设施

用地 ,根据国土资源部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规定 ,应

该办理划拨供地手续。

对于第三种类型 ,其应该属于经营性用地范畴 ,

不符合国土资源部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有关要求 ,不

能按照划拨方式供地 ,应该采取有偿供地方式 ,依法

办理土地出让手续。比如 :住宅小区地下车位用地

的批准手续问题 ,销售车位属经营性行为 ,其用地理

应为经营性用地。按照国土资源部第 11号令规定 ,

应该采取“招、拍、挂”出让方式 ,但小区地下车位用

地与独立于其他建设项目的用地不同 ,它的土地使

用者是地上建筑物的权利人 ,身份是特定的 ,其用地

从属于地上部分。如果采用“招、拍、挂”出让方式

供地 ,显然不妥。“招、拍、挂”方式是纯市场行为 ,

它要求和寻找的是出价最高的受让人 ,但该受让人

到底是谁 ? 在“招、拍、挂”结束前 ,谁都不得而知 ,

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。因此 ,针对设计有地下设施

的建设项目 ,从有利于一个项目整体建设的角度出

发 ,应该由一个建设单位负责开发建设方妥 ,应该采

取协议出让方式。

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早已向立体化方向发展 ,政

府对应的管理也就不能仅停留在一个水平面上 ,而

应在三维空间内 ,实现多层次的管理。国家土地管

理的职能部门在办理批地手续时 ,对于涉及有地下

设施的建设项目 ,应对地上、地下用地同时办理相应

手续。针对目前地下车位产权认识不一 ,纠纷严重

的问题 ,寻求解决办法 ,已迫在眉睫。对于各类地下

车位建设项目 ,政府应该及时地分类型办理用地和

规划建设批准手续。属于经营性地下车位建设项目

的 ,在开发商办结用地和规划建设审批手续后 ,应该

允许其对外销售或出租 ,并及时办理车位销售备案

登记和产权登记 ,从而使地下车位的管理明晰、科

学、有序。

·33·

第 23卷第 1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工 作 研 究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07年 1月


